
 
「露營場管理要點」 
露營業者意見交流會 

  
報告單位 交通旅遊處 

 日     期 111年8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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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• 露營場申請流程圖(附件一、二)。 

• 不得設置露營場的19種環境敏感地區類型。 

• 11種應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文件之位於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類型。 

• 線上資源平台。 

• 農牧用地興建規模限制(附件五)。 

• 林業用地興建規模限制。 

• 本要點、附件檔案網路下載路徑。 

• 附件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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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設置露營場的19種環境敏感地區類型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要點第七條第四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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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類            型 

1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

2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特定水土保持區 

3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河川區域 

4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
平原一級管制區 

5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

6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
區、生態保護區 

7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自然保留區 

8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野生動物保護區 

9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

10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自然保護區 



不得設置露營場的19種環境敏感地區類型-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要點第七條第四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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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類            型 

11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一級海岸保護區 

12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：國際級重要濕地、國家級
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

13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水庫蓄水範圍 

14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國有林事業區、保安
林等森林地區 

15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
圍 

16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
區 

17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優良農地 

18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 

19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：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 



11種應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文件之位於第一級環境
敏感地區類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點第七條第五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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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類            型 
1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古蹟保存區 

2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考古遺址 

3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重要聚落建築群 

4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重要文化景觀 

5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重要史蹟 

6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水下文化資產 

7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文化景觀敏感類型：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

8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
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

9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水庫集水區(供家用或供
公共給水) 

10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森林 (區域計畫劃定之森 
林區) 

11 
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：森林 (大專院校實驗林地
及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) 



線上資源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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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，
勾選表列需查驗之敏感類型，查詢結果列「應
查」項目亦需函詢查復機關辦理。 

   網址：https://eland.cpami.gov.tw/seportal/ 

 

「行動水保服務網」，輸入欲查詢所在之縣市、
鄉鎮地段號等資料，即可參考是否位於土石流
潛勢溪流地區內(本系統之查詢結果僅供參考，不得作為證明使用) 

    網址：https://serv.swcb.gov.tw/ 

 

https://eland.cpami.gov.tw/seportal/
https://eland.cpami.gov.tw/seportal/
https://eland.cpami.gov.tw/seportal/
https://serv.swcb.gov.tw/


農牧用地興建規模限制 
第七條第一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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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農牧用地露營場，全區面積應小於一公頃。 

僅容許設置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。 

前述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全區面積百分之十，
並以六百六十平方公尺為限。 

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前
開面積之百分之三十。 

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，管理室設置規模上
限如附件五。 

其餘部分應維持現況合法使用。 



 

10 



林業用地興建規模限制 
第七條第二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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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林業用地露營場，全區面積應小於一公頃。 

僅容許設置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。 

前述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全區面積百分之十，
並以六百六十平方公尺為限。 

其中衛生設施面積不得超過前開面積之百分之
十。 

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。 

其餘部分應維持現況合法使用。 



本要點、附件檔案網路下載路徑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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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1：搜尋「交通部觀光局」網站。 

                (https://www.taiwan.net.tw/) 

Step 2：點選「行政資訊網」 

https://www.taiwan.net.tw/


本要點、附件檔案網路下載路徑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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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3：點選業務資訊→觀光法規                 

1. 

2. 



本要點、附件檔案網路下載路徑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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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4：點選「01.露營場管理要點」 



本要點、附件檔案網路下載路徑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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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5：點選紅框處 



本要點、附件檔案網路下載路徑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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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 5：即可進行各類本要點、附件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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